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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1               证券简称：康耐特                公告编号：2017-007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12月30日，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解锁期可行权/

解锁的议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公司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与考核结果，董事会认为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条件已满足，同意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50名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965,606份股票期权。 

一、期权名称、代码及行权起始日期  

1、期权名称：康耐JLC1   

2、期权代码：036170 

3、自主行权起始日期：2017年1月24日—2018年1月19日 

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具体安排如下：   

1、行权期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选定承办券商（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  

2、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

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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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2个交易日。   

4）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3、公司将在定期报告（包括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或以临

时报告形式披露每季度股权激励对象变化、股票期权重要参数调整情况、激励对

象自主行权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等信息。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激励对象并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进行期权行权的，

相关人员在期权行权后将主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要求及时进行申报，并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 月 23 日 

 




